誰來負責？

不覺上任申訴專員已有半年多，其間舉行了三次的記者招待會，公布一些關乎公眾利益的行政失當事故。我很重視這些機會，透過傳媒的報導，公眾可以進一步認識公署的工作，了解到他們若遇上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涉嫌行政失當時應有的申訴權益。

從與記者朋友們的接觸，我發現他們通常對兩類資料特別感興趣：第一是數字，例如本署處理過多少宗相關個案、某部門被投訴多少次。這點不難理解，香港人對數字向來敏感，而且數字往往能反映一些社會的關注和問題的重要性或趨勢。第二是責任誰屬，例如是否職員犯錯，應否進行紀律處分等。

很多人認為，問題發生了，總要犯錯的人為事件負上責任。固然，問題出現了，可能是有人在執行的過程上出錯，然而，事情出錯有時不能完全歸咎於執行者。我們重視的，正是這方面。我們希望達到的，是透過糾正體系上的流弊，從根本上改善公共行政，而非刻意找「代罪」者。因此，我們在完成每次調查後，都會向部門提出考慮改善建議，以提高公共行政的質素和水平，重點並非是處分涉事者。

我並不是說，犯了錯不用處分。不過，人事管理應留待機構首長處理。

